附件
清远市清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

类型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抽取日期
	实施部门

	2021年度企业信用监管抽查计划
	对自主申报地址企业的随机抽查
	定向
	登记事项检查
	区局登记管辖的自主申报地址企业
	2021年6月
	信用监管股牵头，各镇市场监管所

	
	对区局登记管辖企业进行随机抽查
	不定向
	登记事项、公示信息
	区局登记管辖的企业
	2021年7月至12月
	信用监管股牵头，各镇市场监管所

	2021年度计量认证抽查计划
	检验检测机构定向抽查（除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外）
	定向
	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获省级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除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外）
	2021年7月至12月
	信用监管股

	
	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定向抽查
	定向
	跨部门联合抽查
	获省级资质认定证书的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
	2021年7月至12月
	信用监管股

	2021年度餐饮抽查计划
	全区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双随机定向抽查
	定向
	按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项目检查
	对我区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开展不少于1次的抽查
	2021年1月至12月
	餐饮股

	
	跨部门联合抽查
	定向
	学校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情况
	对全区学校（含托幼机构）食堂，开展不少于1次跨部门联合抽查。
	2021年1月至12月
	区市场监管局（餐饮股）、区教育局

	2021年度食品市场抽查计划
	全区食品销售企业飞行检查
	定向
	按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项目检查
	对全区的食品销售企业开展飞行检查不少于20家次
	2021年3月至11月
	质量股

	
	全区特殊食品经营单位飞行检查
	定向
	按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殊食品经营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项目检查
	对全区的特殊食品经营单位开展飞行检查不少于25家次
	2021年3月至11月
	质量股

	2021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全区食品生产企业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定向
	按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食品相关产品监督检查记录表》项目检查
	对全区的食品生产企业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检查不少于52家次
	2021年2月至12月
	质量股

	2021年度“拍卖”领域企业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清新区“拍卖”领域企业双随机定向抽查
	定向
	参照清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中开展对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
	清新区“拍卖”领域的企业
	2021年10月前
	知识产权股（网监）

	2021年度商标代理监管抽查计划
	商标代理双随机抽查
	定向
	参照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中登记事项、商标代理行为抽查类别检查
	全区登记的从事商标代理的企业
	2021年4月至7月
	知识产权股

	
	商标代理双随机抽查
	不定向
	1登记事项、商标代理行为。

2.商标印制行为是否符合《商标印制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1号）规定。
	1.全区登记的商标代理的企业；2.全区登记经营商标印制业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2021年4月至7月
	知识产权股

	2021年度广告监管抽查计划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
	定向
	广告行为检查
	本级监管的事业单位
	2021年7月至9月
	知识产权股

	2021年度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日常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日常监督检查
	定向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全市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2021年4月至12月
	特设股

	2021年度产品质量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2021年清远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定向
	重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按照《2021年清远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产品的生产企业
	2021年10月前
	质量股

	
	2021年清远市工业生产许可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
	不定向
	工业生产许可获证企业许可资格检查
	辖区内工业生产许可获证企业
	2021年12月前
	质量股

	车用油品质量抽查监测
	全区车用油品销售企业油品质量双随机抽查
	不定向
	跨部门联合抽查
	全区车用油品销售企业，开展不少于1次跨部门联合抽查
	2021年5月至7月
	区市场监管局（质量股），联合区发改、公安、交通等部门配合




